
银行

目前，“宁波棚改记忆”摄影大赛暨征文
活动火热征集中，征集活动5月21日截止。

摄影大赛作品，须反映宁波棚户区改造
的历史和现状，居住环境以及精神面貌的变
化，棚改中涌现出来的典型人物及先进事迹
等内容。欢迎选送棚户区改造前反映社区旧
貌、生活记忆、邻里情谊等的老照片。作品形
式不限，彩色、黑白、单幅、组照（每组照片不
少于4张）均可，但要紧扣“宁波棚改记忆”主
题。（具体棚改社区范围详见 2017 年 3 月 21
日《宁波晚报》A3版、《东南商报》A3版）

投稿方式：作品须注明拍摄地点、名称以
及不少于100字的说明，并附上作者姓名、联
系地址、电话等信息。请以电子版形式报送，
不予退稿，老照片需扫描或翻拍成电子格
式 。 摄 影 作 品 发 送 至 邮 箱 ：
3402680589@qq.com，标注“宁波棚改记
忆”摄影大赛投稿。

奖项设置：一等奖：现金4800元（1名）；
二等奖：现金3000元（3 名）；三等奖：现金
1500元（5名）；入围奖：现金200元（90名）。

此外，同步开展“我的棚改故事”征文活
动，作品要求原创，题材不限，字数800字以
上，优秀稿件将在本报专版上进行选登，欢迎
市民投稿。 记者 周科娜

征集活动5月21日截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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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棚改记忆”摄影大赛暨征文活动火热征集中
已收到200多组照片和征文，这是一份沉甸甸的记忆

一幅幅生动传神的照片，一篇篇感情真挚的文章，一个个刻画在记忆深处的感人故事，一张张对美好生活充满期盼的笑
脸……自3月21日“宁波棚改记忆”摄影大赛正式启动以来，本报已收到200多组“棚改记忆”照片和征文。

“宁波棚改记忆”摄影大赛暨征文活动由市住房保障管理中心和宁报集团都市报系、宁波通讯杂志社、宁波市摄影家协
会联合举办。摄影大赛和征文活动将持续至5月21日，欢迎读者积极参与、踊跃投稿。

历时大半年 记录下骆驼老街原始生活场景

记者发现，投稿的不少摄影作品，无论题材选择还是
拍摄角度，都让人眼前一亮。郑凯侠的一组反映镇海骆驼
街道棚改区块的居民生活照拍摄了大半年。谈起拍摄初
衷，他说：“去年6月，一位住在棚改区块的阿姨让我帮忙
拍摄邻里合照，随后我萌生了拍棚改照片的想法。”记者看
到，他投稿的8张居民生活照拍摄地点不同、家居摆设不
同、服饰不同，相同的是即将迎来新居的笑脸。

王永良拍摄的是江北义庄巷棚改地块的一组生活照
片，背景是破旧的老屋。他高兴地表示：“宁波棚改政策让
上万户居民告别危旧房住进新房，圆了居民‘旧房换新房、
小房换大房、危房换安全房’的夙愿。”

“高塘一村建于1981年，地势低洼，每逢台风就成‘汪

洋’。”王建勇说，“这两张照片是在2012年海葵台风和
2015年杜鹃台风中拍的。你看，小区道路都被水淹了，最
深的地方到了大腿。”王建勇介绍道，“2015年我们小区被
列为海曙首个成片危旧房改造小区，我们终于可以告别逢
雨必淹、苦不堪言的日子了。”

娄旭东的作品是新近拍摄的，记录了宁海县城隍庙区
块与水角凌区块老城区的居民生活。照片被处理成了具
有厚重历史感的黑白色系。他坦言，棚改摄影大赛很有意
义。“老城区有我的童年回忆，对这里的印象无法忘怀。”由
于老城区年代久远，影响了居住安全而面临着拆迁，通过
照片将重新唤起人们心底最柔软的记忆。

割不断的邻里情 将是棚户区居民最美的回忆

在征集“棚改记忆”照片的同时，本报也同步开展了
“我的棚改故事”征文活动。这些征文字里行间透露出邻
里情深、对老屋眷恋以及棚改的喜悦。

余姚的邵立新写了一篇《定格邻里情》“棚改故事”让记
者印象深刻。他说：“周末去余姚花园新村婆婆家，楼下婆婆
正在做80大寿，因为要搬到老年公寓去了，提早过了生日。”

说起两位老人，邵立新打开了话匣子：“虽做了多年邻
居，但情谊升级却因为2013年那场洪水。楼下婆婆住1
楼，我婆婆住2楼，夜间水势上涨，我婆婆打电话邀她住到
自己家，一直住到了洪水退去才下楼。”

“不久的将来，花园新村将作为历史留存在档案里，而

被那场百年一遇的洪水围困下的邻里情，将被永远铭刻在
心，对两位已近耄耋之年的老人来说，将成为她们余生最
美的回忆。”

江正杰的一篇《告别老小区 迈进新家园》的征文也让我
们十分感动。他告诉记者，他原居住在朝阳新村，由于地基
下沉，房屋出现倾斜变形，成为危房。2015年9月，朝阳新村
棚改拆迁，他选择了产权置换补偿。新房位于五江湾新小
区，套型布局好，3室2厅1卫，双电梯高层楼房。“现在，我们
都是70多岁的退休老人，凭工薪阶层经济条件，要购买这样
一套新房，是力不从心的。我们遇上好时期，有国家好政策，
让我们能告别老小区，迈进新家园，无忧无虑度夕阳。”

央视《今日说法》主持人李晓东，近日一纸诉状
将中国建设银行告上法庭。2016年3月，李晓东
用建行龙卡信用卡消费1.8万余元，但有69元未还
清，10天之后竟然产生了300多元的利息。在多
次拨打建行客服电话后，李晓东才知道，建行收取
信用卡逾期利息的方式是以当月账单的总额来计
算，而不是以未清还部分的金额来计算。

（4月5日《法治周末》）

全额计息是霸王条款

建行龙卡信用卡领用协议第三条第九款规定
了使用该行信用卡欠款全额计息内容。而《合同
法》第三十九条规定，采用格式条款订立合同的，提
供格式条款的一方应当遵循公平原则确定当事人
之间的权利和义务；第四十条规定，提供格式条款
一方免除其责任、加重对方责任、排除对方主要权
利的，该条款无效；第五十四条规定，在订立合同时
显失公平的，当事人一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
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由此可见，建行全额计息的
做法明显有违公平原则，属于提供格式条款一方免
除其责任、加重对方责任、排除对方主要权利情形，
违反《合同法》规定，是明显的霸王条款，应属无效。

同时，《合同法》第三十九条还规定，采用格式
条款订立合同的，提供格式条款的一方应采取合理
的方式提请对方注意免除或者限制其责任的条款，
按照对方的要求，对该条款予以说明。而李晓东表
示，在申领信用卡时、账单周期内未全额还款时，建
行工作人员均未向他明确释明或告知相关条款的
规定，相关“领用协议”也未能完整地对违约情形、
信用卡计息方式、收取标准等进行详细披露。其
实，现实当中，许多格式合同的提供方为了让消费
者购买其商品或使用其服务，均有意不对免除或限
制消费者责任的条款予以说明，实际上均违反法律
规定，涉嫌侵害消费者权益。 魏文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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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用卡69元未还清竟产生300多元利息

无论是从法律的角度还是从情理的角度，全额计
息都不合理，更有违法的嫌疑。

2013年7月1日起正式执行的新版《中国银行卡行
业自律公约》中有关条款明确提出的“容差容时”还款
规定。“容差容时”的新规，针对的就是全额计息。“容
时还款”是指银行为持卡人提供一定期限的还款宽限

期，还款宽限期从最后还款日起至少延迟3天，如持卡
人在还款宽限期内全额还款即视为按时还款，不计算
利息。“容差还款”则是指当持卡人在到期还款日后账
户中，未清偿部分小于或等于一定金额时，应当视同持
卡人全额还款，不在全额计息的范围内。总而言之，信
用卡全额计息的做法该走到尽头了。 郭文斌

有些业内人士认为，全额计息并不是中国所独有，
而是国际惯例，有其存在的合理性。而事实上，全额计
息早就不是国际主流了。美国、韩国、法国等国家的银
行，均不是全额计息，这些国家有些通过“平均每日余
额法”计息，有些通过提高利率的方式自我保护，无论

方法如何，都较全额计息“友好”得多——不仅利息低，
而且更加合理。而国内也不是所有银行都如此霸道，
工行就已放弃了这种方法，只是应者寥寥——毕竟不
是强制要求，利益的诱惑还是占据了上风。 宋鹏伟

全额计息的做法该走到尽头了

“国际惯例”不是霸王条款的挡箭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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